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德宏州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州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9]43号）
项目实施单位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属于州级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前期专项工作经费，由州发展改革委统筹安排，州财政局专账管理集中支付和收回。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州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9]43号）精神，开展2020年德宏州重点交通、工业、城市建设、社会事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力促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进一步改善德宏州基础设施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增长。
 五、项目实施内容
重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环评、用地等相关支撑性条件的取得和各环节应发生的编制、规划、勘察、设计、招标、评估、审查、报送等有关工作的经费;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扶持有关工作的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州本级财政预算安排3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州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相关部门于每年3月30日前上报州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需求计划，并审核汇总后上报州人民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州发展改革委及时下达投资计划。

（二）项目前期费下达后，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州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开展项目可研、初设、土地、规划、环评、地勘等前期工作，确保项目前期工作顺利推进，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前期工作经费的投入，全州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得到有效破解，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得到不断夯实;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扶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改善德宏州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问题，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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